关于2025年度稳岗返还企业名单的公示（四）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规〔2025〕9号）文件精神和《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做好2025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办工作的通知》，经审核，以下单位符合2025年度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条件，现予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6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反馈。

反馈电话：0812-8170245

反馈地址：米易县政务中心308办公室

附件：米易县2025年度稳岗返还企业名单（四）

米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

米易县2025年度稳岗返还企业名单（四）
	序号
	拟享受稳岗返还企业名称
	金额（元）

	1
	米易县昔街龙洞自来水厂（普通合伙）
	325.58

	2
	米易县施曼丽美妆店
	488.52

	3
	米易爱用工网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324.79

	4
	米易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377.79

	5
	米易国润清源供水有限公司
	2518.54

	6
	米易国润清源排水有限公司
	4586.92

	7
	攀枝花锦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991.01

	8
	米易锦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6739.73

	9
	米易县精英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3602.25

	10
	米易县帆顺装卸有限公司
	15997.99

	11
	米易安宁园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
	1889.85

	12
	米易县壹品大药房有限公司
	1401.07

	13
	四川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米易分店
	18156.55

	14
	四川骏丰实业有限公司
	3247.92

	15
	攀枝花骏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8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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